附件
[bookmark: _GoBack]河源市商务局规范性文件以及其他政策措施清理结果
	序号
	名称及文号
	类别
	清理意见
	清理理由

	1
	《印发<河源市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河外经贸〔2014〕32号）
	政策措施
	废止
	市财政已于2021年停止该项资金安排，文件失效，予以废止。

	2

	《河源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河源市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管理办法>等4个文件的通知》（河商务规字〔2018〕1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1年4月20日止），予以废止。

	3
	《河源市商务局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无接触配送”服务市级补助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河商务规字〔2020〕2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鉴于疫情防控措施已调整，予以废止。

	4
	《河源市商务局关于组织申报汽车消费下乡补助资金项目的通知》（河商务规字〔2020〕3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20年4月24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予以废止。

	5
	《河源市商务局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无接触配送”服务市级补助资金项目支持时段及申报时限的通知》（河商务规字〔2020〕4号 ）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20年1月23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予以废止。

	6
	《河源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河源市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方案的通知》（河商务〔2020〕54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20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予以废止。





	7
	《河源市商务局 河源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河源市促进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河商务函〔2020〕86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20年10月16日起至2021年10月16日止），予以废止。

	8
	《河源市商务局关于发挥电子商务作用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商品供应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政策措施
	废止
	鉴于疫情防控措施已调整，予以废止。

	9
	《河源市商务局 河源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2年河源市进一步发放消费券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商务规字〔2022〕1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22年10月20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止），予以废止。

	10
	《河源市商务局 河源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2年河源市家电“以旧换新”促消费工作方案的通知》（河商务规字〔2022〕2号）
	规范性文件
	废止
	文件已到期（2022年10月20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止），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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